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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通過「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國土安全韌性特

別條例」草案 穩定國家發展 

為因應國際情勢變動，強化臺灣經濟、社會及國土安全韌性，協

助企業在全球貿易秩序重組之際仍能穩健經營，並減輕人民負擔及加

強國土防衛，行政院今(24)日通過經濟部擬具的「因應國際情勢強化

經濟社會及國土安全韌性特別條例」(下稱本條例)草案，將函請立法院

審議。 

面對當前國際情勢，為及時給予產業及國人協助，政府已宣布多

項支持措施，並透過本條例爭取編列特別預算新臺幣 4,100 億元，挹

注於強化經濟、社會及國土安全韌性，措施包含：「金融支持」，提

供貿易融資利息減碼、輸出保費優惠、外銷貸款優惠保證與中小微企

業貸款等融資協助加碼；「提升產業競爭力」，以研發轉型補助等項

目，鼓勵企業技術升級；「開拓多元市場」，協助企業赴海外行銷爭

取訂單，拓展國際市場布局；「安定就業」，協助勞工安心就業、青

年接軌職場；「強化農業支持」，提供農業貸款利息補助加碼、加速

加值轉型、及擴大行銷等項目；「強化高等教育人才培育」，培養未

來社會及國家發展所需用之人才；「挹注台電公司、健保基金及勞保

基金」，確保民生物價及國人生活安定；「加強照顧弱勢族群及提供

關懷服務」，以穩定社會安全；「強化國土防衛能量」，如改善、增

設海岸巡防及其他包括無人載具等重要防衛設施與設備；「提升資通

作業環境及設備」，以強化其運作效率及備援韌性等，分別由經濟部、

財政部、勞動部、農業部、教育部、衛福部、內政部、國防部及海委

會負責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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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條例計 9 條，重點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主管機關為經濟部，由各相關部會負責措施規劃、預算編列及推

動。 

二、 預算規模新臺幣 4,100 億元，得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等方式

支應。  

三、 明定強化經濟、社會及國土安全韌性措施共計 10 項，包含：「金

融支持」、「提升產業競爭力」、「開拓多元市場」、「安定就

業」、「強化農業支持」、「強化高等教育人才培育」、「挹注

台電公司、健保基金及勞保基金」、「加強照顧及關懷弱勢族群」、

「強化國土防衛能量」及「提升資通作業環境及設備」。  

四、 為使國土防衛及資通作業設施設備採購項目可快速獲得，明定得

採限制性招標，委由國內依法設立之法人、機構或團體辦理，不

受政府採購法對公開招標及限制性招標規定之限制。 

五、 另為使政府美意不打折，規定自政府領取的補助與其他給與，免

納所得稅，也不得作為抵銷、扣押、供擔保或強制執行標的。 

六、 本條例及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從 114 年 3 月 12 日起至 116 年 12

月 31 日止，得經立法院同意後予以延長，以因應國際情勢變動。 

本條例送請立法院審議後，經濟部將會同相關部會，積極與立法

院各黨團溝通協調，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。立法院三讀通過後，將立

即編列特別預算送請立法院審議，並同步辦理子辦法擬定發布作業，

期盼特別預算儘速通過以投入各項強化經濟、社會及國土安全韌性措

施，穩定國家發展。 

此外，本條例規定的各項支持措施，部分主管部會已於 114 年 4

月 21 日公告申請資格條件等事項，及完成申請書表格式、範例的編

製，後續經濟部將於全國辦理多場次產業宣導說明會，歡迎各產業踴

躍報名參加，以瞭解申請規定及相關程序並加以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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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郵件信箱：plchen@ida.gov.tw 

業務聯絡人：產業發展署產業政策組顏鳳旗組長 

聯絡電話：02-27541255 分機 2601、0939-957-741 

電子郵件信箱：fcyan@ida.gov.tw 


